泰州学院多媒体教学管理规定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多媒体教学管理，鼓励教师在教学中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充分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设施，不断提高教学效果，根据《泰州学院教学管理工作条例》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多媒体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运用多媒体技术，并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的一种现代教学模式。

第三条  学校多媒体教学以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为目的，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规范和引导教师正确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为措施，充分发挥多媒体在课堂教学中的积极作用，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第二章  多媒体技术与多媒体课件

第四条　多媒体技术是指通过计算机把文本、图形、图像、声音、动画和视频等多种媒体综合起来，使之建立起逻辑连接，并对它们进行综合处理的技术，并且使教学过程符合教学法要求。

第五条　多媒体教学课件是指以现代教学思想为指导，以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为支撑，将文本、图像、动画、音频、视频有机集成的具有一定教学功能的教学软件，包括CAI课件、网络课件、电教片和流媒体等。多媒体教学课件应具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友好的交互环境、图文并茂的显示功能等特点。

第六条　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要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符合本专业、本学科的特点，积极吸收教育教学和科研的最新成果，突出特色和质量。
第七条　多媒体教学课件应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多媒体教学课件通过图形或动画演示把抽象的、难以理解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把复杂的事物简化，把空间的距离变近，演示出学生无法用肉眼直接看到的宏观或微观上的结构和变化；

（二）多媒体教学课件应具有直观性、趣味性、动态性，采用声音、图像、动画、视频剪辑等手段并运用图像处理系统实现图文表示，使教材内容变得形象生动、有声有色，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三）多媒体教学课件能够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实现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

第八条  学校鼓励教师自主研制高水平多媒体教学课件。课件内容要结合教案和讲稿进行，不允许以课件代替讲稿。教师在设计教案时，要标明使用课件的内容和时数。
第三章  多媒体教学管理

第九条  多媒体教学由教学管理单位负责进行管理。多媒体教学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多媒体教学的课程审核、课程编排、课程质量评估及多媒体教室的调配使用等。
第十条  教师在多媒体教室组织教学活动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该门课程符合使用多媒体教学的要求；

（二）教师必须具备使用多媒体的技能，熟悉多媒体教学设备性能和特征，熟练掌握多媒体设备的操作规程，取得“多媒体教室设备操作培训合格证”；

（三）教师已准备好相关材料和教学课件，并已策划好课堂教学的组织；

（四）教师已在教案中列出实施多媒体教学的具体计划及安排。
第十一条  符合在多媒体教室组织教学活动的课程，课程负责人或任课教师在开课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参加教学管理单位组织的“多媒体教室设备操作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

（二）积极制作教学课件；

（三）搜集和准备多媒体教学所需媒体资料及其他资料；

（四）按照多媒体教学需要编写教案（讲稿）。

第十二条  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室组织教学，应在安排落实教学任务时提出申请，由课程所在教学单位审核，教学管理单位审查批准后编排课表。

第十三条  对于未经审查或审查不适合使用多媒体教学的课程，不得使用多媒体教学。通过审查的课程，任课教师在授课前要认真研究教法，撰写教案。

第十四条  教学管理单位进行多媒体教学管理的同时，还负责多媒体设备的管理、维修维护工作，保证设备完好和正常使用。

第十五条  二级教学单位作为多媒体教学管理的具体部门，负责审查多媒体课程教学条件、组织教师研制多媒体课件、参加多媒体设备操作培训、检查和评估多媒体教学质量等具体工作。

第四章  多媒体教室管理

第十六条  多媒体教室是指由教学管理单位管理的所有多媒体教室和各二级教学单位管理的多媒体教室。多媒体教室属于特殊类型的教室，是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现代化教学设备开展教学活动的场所。
第十七条  多媒体教室由学校教学管理单位统一调度和使用。学校教学管理单位有权与二级教学单位协商后，在二级教学单位管理的多媒体教室安排校管课程的教学任务。
第十八条  每学期学校多媒体教室课程安排和使用，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二级教学单位以学校教学管理单位下达的教学任务为依据，根据课程性质及学校要求，符合多媒体教室授课条件的课程，任课教师提出使用多媒体教室的申请，并按时上报学校教学管理单位；

（二）学校教学管理单位根据任课教师的申请和多媒体教室资源，按照使用多媒体教室的需要程度，安排学期多媒体教室授课计划表，并在总课表中详细注明；

（三）学校教学管理单位排课后，在开学前将注明使用多媒体教室的总课表分别送至教育技术管理单位和二级教学单位。教育技术管理单位、二级教学单位按照总课表和教师教学任务书组织上课。

第十九条  在非多媒体教室上课的任课教师，因教学内容需要有部分内容必须使用多媒体教室组织授课的，可以临时使用多媒体教室授课。临时使用多媒体授课的，按以下程序办理手续：

（一）任课教师提出调课申请，填写调课申请表（申请增加课程、更换教室、调整日期或停课），按照调课程序和要求办理手续；

（二）学校教学管理单位审核批准调课后，向申请部门下发调课使用多媒体教室通知单；

（三）由申请部门将通知单送至教育技术管理单位。教育技术管理单位按通知单安排多媒体教室上课。
第二十章  教育技术管理单位在多媒体教室设备的管理、维修与维护过程中的主要任务有：

（一）负责培训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室设备的技能并颁发培训证书；

（二）负责指导教师使用多媒体设备，并及时处理教师在授课中因设备使用不当而出现的各种突发性事件；

（三）负责培训、指导教师进行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开发和使用；

（四）负责多媒体教室的投影仪、电动屏幕、功放机和计算机等多媒体设备的管理、维修与维护；

（五）负责多媒体教室常用软件的装载、维护；

（六）负责多媒体教室的卫生清洁及设备保洁；

（七）负责其他应由教育技术管理单位负责的工作。
第二十一条  教育技术管理单位人员具体负责多媒体教室的管理与设备维修与维护工作。具体工作任务有：

（一）树立服务意识，做好教师上课的服务工作；

（二）熟悉多媒体仪器设备的基本性能，掌握多媒体设备基本操作技能；

（三）多媒体设备出现故障，立即采取措施进行维修或报修，保证设备安全正常运行；

（四）坚守工作岗位，及时开门、锁门，确保教学工作顺利进行；

（五）准确登记教室使用情况，定期检查并及时报告教室安全情况；

（六）应完成的其他工作任务。
第二十二条  多媒体教室授课教师应熟悉多媒体设备基本性能和操作规程，遵守学校规定，爱护学校财产。授课教师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多媒体教室授课需要安装教学课件或应用软件的教师，须在上课前将所需教学课件或软件送到教育技术管理单位，并注明所安装的教室；

（二）多媒体教室授课的教师需要事先制作或引进教学课件，无教学课件的教师，或者只有电子教案的教师不得使用多媒体教室上课；

（三）首次使用多媒体教室的教师，须在开课前与教育技术管理单位约定时间进行多媒体教学设备使用培训，熟悉操作流程和方法；

（四）教师上课前应检查设备是否完好和齐全，有异常情况应及时报告教育技术管理单位进行处理；

（五）使用多媒体教室的教师不得自行在计算机上安装和卸载操作系统，不得安装与其教学无关的软件。

第二十三条  学生在多媒体教室上课应爱护公物，并遵守以下规定：

（一）养成课堂学习的良好习惯，遵守学校制定的《学生课堂学习守则》的各项规定；

（二）养成爱护公共设施的良好行为，爱护多媒体教室设施，不得在桌椅、墙壁上乱写乱画，不要随意揿按各种仪器设备开关；

（三）提高爱护多媒体教育设备的自觉性，不得操作各种教学设备或更改软件系统设置；

（四）自觉保持教室清洁，不得在教室内抽烟、吐痰、吃东西、乱扔果皮纸屑等；

（五）听从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擅自操作造成多媒体设备和系统损坏的，应按价赔偿并按学校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四条  教学计划以外的非营利性、营利性的课程教学、考试辅导、课程重修、专业辅修、专题讲座、学术报告等教学活动或学术活动，需要使用多媒体教室的，由使用单位向教育技术管理单位提出申请、教学管理单位备案后，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由教学管理单位协调、教育技术管理单位统一安排。

第二十五条  教学计划外的营利性（包括社会服务活动）的课程教学、考试辅导、专题讲座、学术报告等教学活动或学术活动使用多媒体教室，须向使用单位收取一定的费用。

第二十六条  教学计划以外教学活动或学术活动使用多媒体教室，必须提前一周提出申请，并按以下程序办理手续：

（一）申请使用多媒体教室的部门需填写教室使用申请表，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分别报送教学管理单位、教育技术管理单位审批。

（二）申请各种会议、社团活动、娱乐、庆典等与教学无关的活动（学校统一安排的除外）获得教学管理单位、教育技术管理单位批准后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教室使用费用。

（三）申请单位持申请批复到教学管理单位、教育技术管理单位安排教室。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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